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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B7_E5_B8_82_E5_c51_84787.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定依据） 为维护房屋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房屋拆

迁评估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

施细则》和《房地产估价规范》、《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

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技术规范。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评估适用本技术规范

。 第三条（估价目的和价格定义） 采用本技术规范的估价目

的统一称为"房屋拆迁补偿估价"。 房屋拆迁评估的价值定义

是被拆除房屋无权利负担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房屋拆迁

评估不考虑租赁、抵押等权利限制的影响。 第四条（估价时

点） 房屋拆迁评估的估价时点为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 

第五条（评估方法与可比实例选取） 各类房屋拆迁评估应采

用本技术规范规定的评估方法。 在运用市场比较法时，应在

拆迁房屋相同或相似区域内收集成交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的

充分房地产市场交易实例，包括房屋拆迁范围内的交易实例

。在分析、筛选的基础上确定与估价对象区位、用途、建筑

类型、结构和设备等相同或相似的 3个以上可比实例，并制

作《可比实例调查表》。采用基准价格修正法确定基准价格

的，应选取4个以上可比实例。 可比实例的成交单价一般相

差不应超过30％。 第六条（拆迁房屋用途、建筑面积、占地

面积） 拆迁房屋用途、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应以委托人书面

确定的为准。 第七条（房屋装饰评估） 拆迁房屋的评估价格



中不包括房屋的装饰价值。 委托人书面要求评估房屋装饰价

值的，应按照本市房屋装饰工程定额标准，单独评定其装饰

的重置价格和成新程度。 房屋装饰应单独出具评估报告。 第

八条（房屋拆迁评估的质量控制） 房屋拆迁评估的货币单位

应当精确到元。 房屋拆迁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应

经估价机构内部审核批准。 第九条（评估报告） 估价机构应

按《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规定格式出具评估报告。其中居住

房屋的，估价机构还应按房地产权证、租用公房凭证或房屋

租赁合同出具分户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应经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名并加盖估价机构公章。 采用基准价格

修正法评估时应提供估价结果汇总表。估价结果汇总表应包

含分户估价对象座落、产权人、建筑面积、基准价格、修正

系数、评估单价等内容。 第十条（评估资料存档） 估价机构

应当将下列资料与评估报告（含技术报告）共同整理存档： 

（一）评估委托合同； （二）拆迁许可证、或者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 （三）评估对象的产权证明

材料及有关房屋基本情况的证明材料； （四）评估对象的实

地查勘记录、照片等资料； （工）可比实例的实地查勘记录

、照片等资料； （六）确定评估结果的有关系数、参数等证

明资料； （七）其它涉及评估项目的一切必要资料。 评估报

告及有关资料至少应保留十年。 第十一条（证据保全） 评估

依法代管的房屋、产权不明确的房屋，估价机构应将评估报

告（含技术报告）及评估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评估资料同时提

交委托人，由委托人一并办理证据保全手续。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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